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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0月 3 日 

發文字號：111中畜牧字第 01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檢送本會 111年度學術獎、教學獎、事業獎與推廣獎褒獎選拔通知，

敬請協助轉知並推薦優秀人選及單位參選，請查照。 

說明： 

一、 本會為表揚對畜牧產業有優異貢獻者，特設置學術獎、教學獎、事

業獎與推廣獎等四項獎項，接受各界推薦優秀人選與單位參選，經

評選後得獎者於 111年 12月 10日舉行之 111年度年會公開表揚。 

二、 依據「中國畜牧學會學術獎、教學獎、事業獎與推廣獎褒獎辦法」

（如附件），請推薦具備資格者參加選拔。 

三、 請於線上填寫申請表後，將系統自動產生的附件檔案，或信箱中系

統寄發的推薦表 PDF 檔，列印並請推薦人或推薦單位簽章，再連

同證件、著作或特殊貢獻事蹟證明文件各 1份，寄至 11114台北市

陽明山華岡路 55號中國文化大學動物科學系黃秋容 收。 

四、 推薦日期自即日起至 111年 10月 8日（六）止，郵寄以郵戳為憑，

逾期恕不受理。 
 

正本：本會理監事、全體會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學

技術學系、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系、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

科技學系、中國文化大學動物科學系、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動物科技研究

所、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中華民國養雞協會、中華民國養豬協會、中華民國養

鵝協會、中華民國養鴨協會、中華民國養羊協會、中華民國乳業協會、台灣區人

工飼養鴕鳥協會、臺灣飼料工業同業公會、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美嘉

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冷凍肉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惠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禮

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贏創股份有限公司、生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味全食

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府泉實業有限公司、帝斯曼營養品股份有限公司、益瑞國

際有限公司、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飼料部、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業公

司 

副本：本學會秘書處 



 理事長   

 

 



中國畜牧學會學術褒獎辦法 

民國65年6月12日第3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民國85年8月15日經第13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99年9月30日經第20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05年10月3日經第23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10年2月23日經第25屆第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中國畜牧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會員從事畜牧學術研究，提高畜

牧學術水準，特訂定本辦法獎勵之。 

第二條 本會設學術與教學褒獎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會）掌理審議事宜。 

第三條 審議會設委員九人，由本會理監事會就會員中票選之，任期為一年。 

第四條 凡本會會員在最近五年內，對某一專題具有連續性之研究論文三篇以

上，曾在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物發表或已出版具學術性專門著作者，

經由本會會員三人聯名推薦，向本會提出申請褒獎。 

第五條 被推薦人事蹟由審議會委員審查後，以不記名票選，決定褒獎人，報請

本會理監事聯席會備查。 

第六條 論文之審查，除以著作內容為審查標準外，並參考被推薦人過去對學術

之貢獻及有無其他未出版之學術著作。同一論文或著作，有二人或以

上作者時，僅能由一人得獎，於被推薦為褒獎候選人時，須經共同作

者說明被推薦人在該論文中所負擔之工作。 

第七條 褒獎受獎人每年以一人為限，每人在兩年內得獎，以一次為限。 

第八條 當選人於本會會員大會時，宣佈受褒獎人姓名、事蹟並頒發獎牌。當選

人並需於得獎隔年於本學會年會進行學術演講及本學會會誌發表相

關綜論報告或研究報告一篇。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國畜牧學會教學獎褒獎辦法 

民國65年6月12日第3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民國85年8月15日經第13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99年9月30日經第20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10年2月23日經第25屆第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中國畜牧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尊重從事畜牧教育優秀教師，貢獻國

家，並獎勵後進熱心從事畜牧教學，特訂定本辦法褒獎之。 

第二條 本會設學術與教學褒獎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教審會），掌理審議事宜。 

第三條 審議會設委員九人，由本會理監事會就會員中票選之，任期為一年。 

第四條 凡從事畜牧教學十年以上，確有貢獻并合乎下列條件之一，經本會會員

三人以上連署推薦者，均得為本褒獎候選人。 

一、有重要相關教學著作一本以上者。 

二、最近五年內有重要論文三篇以上發表於國內外著名學術刊物或專集

者。 

第五條 被推薦人事蹟由審議會委員審查後，以不記名票選，決定褒獎人，報請

本會理監事聯席會備查。 

第六條 褒獎受獎人，每年以一人為限。 

第七條 褒獎以頒發獎牌方式為之，於每年會員大會時頒發。 

第八條 本辦法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國畜牧學會畜牧事業褒獎辦法 

民國65年6月12日第3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民國85年8月15日經第13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99年9月30日經第20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10年2月23日經第25屆第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中國畜牧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畜牧事業之發展，貢獻社會，特

訂定本辦法褒獎之。 

第二條 本會設畜牧事業與推廣褒獎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會），掌理審議事

宜。 

第三條 審議會設委員九人，由本會理監事會就會員中票選之，任期為一年。 

第四條 凡從事畜牧事業，成就卓越之單位或個人，經本會會員五人以上連署推

薦者，均得為褒獎候選人。 

第五條 本辦法所指之畜牧事業，包括牧場、禽、飼料工廠、畜牧機具工廠、動

物用藥品廠、畜產加工廠及一切與畜牧有關之事業。 

第六條 被推薦人事蹟由審議會委員審查後，以不記名票選，決定褒獎人，報請

本會理監事聯席會備查。 

第七條 褒獎受獎者每年以一單位或一人為限，每人或每單位在五年內得獎以一

次為限。如有特殊情形，得報請本會理監事聯席會審議後投票表決之。 

第八條 於本會會員大會時宣佈受褒獎會員事蹟並頒發獎牌。 

第九條 本辦法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國畜牧學會推廣獎褒獎辦法 

民國65年6月12日第3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民國85年8月15日經第13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99年9月30日經第20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10年2月23日經第25屆第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中國畜牧學會為鼓勵及獎掖從事畜牧事業推廣優秀人員，貢獻國家，特

訂定本辦法褒獎之。 

第二條 本會設畜牧事業與推廣褒獎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會），掌理審議事

宜。 

第三條 審議會設委員九人，由本會理監事會就會員中票選之，任期為一年。 

第四條 從事推廣畜牧事業十年以上，并確有顯著績效者，得經本會會員三人以

上連署推薦者，均得為褒獎候選人。 

第五條 本辦法所指從事推廣畜牧事業，係指各相關畜牧事業之推廣，如優秀種

禽、畜、科學化管理制度、優良動物藥品、特殊規模畜產加工廠、基

層工作人員或指導事業者，期推廣畜牧確具貢獻者，均符合本規定得

為推薦。 

第六條 被推薦人事蹟由審議會委員審查後，以不記名票選，決定褒獎人，報請

本會理監事聯席會備查。 

第七條 褒獎受獎人，每年以不超過一人為限，如有特殊情形，得報請理事會、

監事會審議後投票表決之。 

第八條 褒獎以頒發獎牌方式為之，於每年會員大會時頒發。 

第九條 本辦法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